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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物价监督管理，严肃物价纪律，根据国务院 《 物价管理暂行条例》和其他有

关规定，对违反物价纪律的单位和个人实行经济制裁的有关问题，特作如下规定:

一、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为违反物价纪律:

1 、越权制定和调整同家管理定价的工农业品价格、交通运价、物资管理收费标准和其

他非商品收费标准，摘自改变罔家规定的作价办法和各种菜率的 p

2 、越权扩大实行浮动价格的罔家定价商品持围或超出规定浮动幅度的 p

3 、不执行国家规定的工农业品价格、交通运价、 物资管理收费标准和其他非商品收费

标准，擅自提级提价、压级压价，以及巧立名目、乱收费用的 z

的;

4 、违反规定将国家定价的计划内工业生产资料转计划外加价销售的 3

5 、擅自将国家规定平价供应的商品转为议价销售的;

6 、摘自提前或推后执行罔家调价通知，从中牟取非法收入或给向荣造成损失 (10 ; 

7 、?俨IT批发业务的工商企业高于同家呢?兰批发什棉向零售含了!!!P 、个休商眼 !if 售商品

8 、违!王规定搜同案零售牌价或高于零售牌价套购商品，加价销售的 p

9 、违反回家有关商品经营分工的规定，套购贾要生产资料和紧峡两m消费品加l 价倒

卖 ， 从中渔利的;

]0、饮食收销售主刑食品，不执行罔家规定的价格或毛利率的;

1J 、采取以次充町 、 挎杂使假、如尺少秤、相制由造、 降低商品质贯主:于予段，变相涨价

(['a ; 

12 、生严加工f企业、饮食业非法抬价倒卖原材料.物资供销机构和企业单位违反规定的

经营范围抬价倒卖重要生产资料，从中渔利的 p

13 、泄露物价机密，从中牟取非法收入或给国家造成损失的。

二、违反物价纪律行为‘按其靠法收入多少分为三类:一般违纪行为、一般违纪察件和

大违纪罢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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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非法收入或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金额在1 ， 000元以下

的，为一般违纪行为z 非法收入或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金额在1 ， 000元至10 ， 000元

的，构成一'走进违纪案件;非FJJ收入或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金额在10 ， 000元以上的，构

成重大违纪案件。情节严重， ;:IME刑法的，由司法说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

三、经济制裁的内容租界限v

对边反物价纪律单位和个人的经济制裁分为: &~&非蜡收入和罚款。

1 、对违反物价2己伴的非法收入，不论哪类违纪行为和案件，都应全部没收。凡能退给

消费者和用户的都应退回，不应退回或无法退回的，应予收缴。计算非法收入，必须实事求

是，合理核定。

2 、对违纪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结没ik其非法收入外，还应视情节轻茧，处以罚款。其

中情节较斩，认错态度好或白 资发现的.可免予罚款F 对于屡查理犯，情节严重，群众意见

较大的， 1应从重罚款 。

对违纪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罚款。属于-般违纪行为的，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

一般违纪案件的，处以5 ， 000元以下的罚款 z 构成重大违纪案件的，按其非法收入处以20 % 
以下的罚款，但罚款金告:最高不超过10 0 ， 000元。

3 、对确属业务生珑，偶尔发生的价格差错，立即纠正的，可以从宽处杠。

4 、对违纪责任人员布单位责任领导人的经济制裁分为=停发部分奖金和扣发部分工资

或处予100元以下的罚款。罚款由物价检资部门收缴财政，逾期不缴者由所在单位从其工资

中扣矶。

对情节较轻，认错态度好的，可免予经济制裁;对严重违反物价纪律的，除给予经济制

，还要建议有关党政部门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四、经济制裁的财务处理和收辙办法。

1 、退还或被收敬的非法收入，一律抵减企事业单位的销售收入。企业单位支付的罚

， 一律在企业自有资金(如企业基金、利润留成、抢亏包干分成、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

等〉中开支.不得计入生产成本、流通费用和营业外开支，也不得挤占应当上缴财政的收

入。事业单位支付的罚款， 一律在本单位的预算包干节余经费和预算外资金中开支，不得挤

占经费核算报销。

2 、违纪单位要按照物价检查部门的经济制裁决庭，在规定期限内向银行数纳罚没款。

对逾期不缴非法收入和罚款的，各 主更物价检查所有权根据自务院规寇，通知其开尸银行或信

用社，从其存款中强行划拨。

违纪单位对经济制裁决Iii 女il有异泣，兀许;在十五天以内向原处理毕位或上级物价检查所

提出申诉。有夭部门对提出的申诉必波及时实事求 JZ 地进行复议，凡处理不当的，应予以改

正。并按照复议处理结果，重新核定罚没款数酬。

3 、违反物价纪律的非法收入和罚款，统一由各级物价位查所收缴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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